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361號

原      告  郭奇峰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郭財情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中市大里老人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順隆  

訴訟代理人  劉錫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訴外人郭施閃之孫子，郭施閃於民國98年

3月11日參加被告附屬往生互助會(下稱往生互助會)，郭施

閃於112年9月18日往生，依照被告給付範例(下稱系爭給付

範例)，入會滿14年以上應該給付新臺幣(下同)427,922元，

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不足275,692元，且依照民間互助

會運作之原則，往生互助會總人數不得變動，順延人數應為

延遲繳費人數，故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

上之6,300人，被告應有義務維持往生互助會之總人數。又

郭施閃之受益人有林淑玫、郭嘉智、原告，且林淑玫、郭嘉

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給原告。爰依互助契約、系

爭給付範例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

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692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被告互助會會員郭施閃的孫子，原告主張

被告112年9月15日第11屆第2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的往生給付辦法(下稱系爭給付辦法)適法性有疑慮，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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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9月15日前的給付辦法支付。原告提出系爭給付範例

〈需扣掉順延人數〉的數字細節，原告故意隱藏「會員人

數」「順延人數」兩項重要參數，系爭給付範例中「6,30

0」是會員人數，會員人數是依當時的實際會員人數填入，

不是被告會員人數永遠是6,300人。原告無視系爭給付範例

並非大里老人會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被告從未以籠

統、說明不清的「給付範例」與會員溝通，被告係遵循往生

互助金的計算公式給付，郭施閃互助金為152,300元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主張郭施閃於98年3月11日參加往生互

助會，並於112年9月18日往生，入會滿14年以上，林淑玫、

郭嘉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原告之事實，業據提出

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給付範例、新加入福利會新制法切結

書、受益人債權讓與同意書為證(本院卷第191、235頁)，並

有郭施閃給付互助金給付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3

頁)，是原告上開之主張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

爭給付範例給付原告427,922元，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

不足275,692元等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適法性有

疑慮，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

得否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由？

㈡被告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

付郭施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㈠原告得否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

由？

　　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

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

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

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經查，原告提出系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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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主張被告應依照該範例給付往生互助金，惟依社會客

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所謂範例應係指依照

製作該範例當下時空往生互助會會員人數、順延人數、給付

比例等參數所試算出的往生互助金，以方便會員理解加入年

數與發放標準，尚難由系爭給付範例即可得出往生互助會人

數須要永遠保持在6,300人之解釋。況郭施閃締約主要目的

為往生時可以領得往生互助金，依照社會客觀認知與當事人

真意，此類互助會實際總人數定會因會員往生後人數有所增

減，故原告主張被告依照系爭給付範例有義務將往生互助會

總人數永遠維持在範例上之6,300人云云，尚難採信。又原

告於說明系爭給付範例時，刻意忽略標題後方須扣掉順延人

數一語，顯然刻意淡化計算公式中「會員人數」「順延人

數」兩項重要參數屬於會因時變動的特性，可認係截取系爭

給付範例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況系爭給付範例

並未經被告社員大會通過、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是

原告顯然誤解系爭給付範例作為舉例之意義及性質，原告主

張，為無理由，應屬無據。

　㈡被告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付

郭施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變更章程應經總會之決

議，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

第2項第1款、第4款、第52條第 2項規定即明。本件被告與

互助會員間存有關於處理一定事務之契約，而就雙方關於此

契約之權利、義務內容及履行，均按被告章程授權所定之系

爭給付辦法加以規範，其性質固屬被告預先訂定之契約。惟

查被告之性質為非營利之公益社團，被告為正式會員間彼此

往生提供互助金服務，而會員之所以參與互助會，應係認同

系爭章程所揭宗旨或理念，並兼及預慮會員個人身後事之處

理並減輕遺族負擔之想法。且我國民間相類於被告性質之往

生互助社團，所在多有，郭施閃決定與被告締約前並非僅能

選擇與被告締約而毫無另行選擇締約對象之能力及機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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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互助金的繳付行為，屬私法契約關係，締約前應詳閱契約

書(系爭給付辦法)內與給付相關利義務事項，並審慎評估契

約相關內容。又查，系爭給付辦法系依照被告章程第6條第3

項制定，其變動並未涉及被告章程條文本身之變動，尚無須

依照前開規定應經總會決議通過。此外，互助金給付公式及

如何給付，屬於社團法人業務執行事項，董事會(理事會)尚

非不能依照社團經營、社員人數增減之情形進行變動，並經

社員代表大會通過，以使社團能永續運營，達到章程正式會

員間彼此往生提供互助金服務之宗旨。況社團法人係人的組

合，社員人數本來即可能因社員入社、退社及往生而有所增

減，是原告主張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上

之6,300人，洵非可採。而系爭給付辦法係112年8月15日第1

1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所通過、112年9月15日經第11屆第2次

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並於112年9月16日起實施新給

付辦法。郭施閃係於同年9月18日往生，原告於同年9月25日

始正式提出申請(見本院卷第183頁)，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

辦法核算互助金給付郭施閃之全體受益人152,300元【計算

式：「4,268(現有會員人數)×80元」×「給付比率(99%)」×

(1-8%)〕-「1,983(順延人數)」×80元)】，為有理由，應屬

有據，且被告已全額支付。從而，原告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

被告再給付275,692元，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其

餘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

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錢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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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361號
原      告  郭奇峰  


訴訟代理人  郭財情  


被      告  臺中市大里老人會


法定代理人  楊順隆  
訴訟代理人  劉錫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訴外人郭施閃之孫子，郭施閃於民國98年3月11日參加被告附屬往生互助會(下稱往生互助會)，郭施閃於112年9月18日往生，依照被告給付範例(下稱系爭給付範例)，入會滿14年以上應該給付新臺幣(下同)427,922元，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不足275,692元，且依照民間互助會運作之原則，往生互助會總人數不得變動，順延人數應為延遲繳費人數，故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上之6,300人，被告應有義務維持往生互助會之總人數。又郭施閃之受益人有林淑玫、郭嘉智、原告，且林淑玫、郭嘉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給原告。爰依互助契約、系爭給付範例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692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被告互助會會員郭施閃的孫子，原告主張被告112年9月15日第11屆第2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的往生給付辦法(下稱系爭給付辦法)適法性有疑慮，必須以112年9月15日前的給付辦法支付。原告提出系爭給付範例〈需扣掉順延人數〉的數字細節，原告故意隱藏「會員人數」「順延人數」兩項重要參數，系爭給付範例中「6,300」是會員人數，會員人數是依當時的實際會員人數填入，不是被告會員人數永遠是6,300人。原告無視系爭給付範例並非大里老人會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被告從未以籠統、說明不清的「給付範例」與會員溝通，被告係遵循往生互助金的計算公式給付，郭施閃互助金為152,30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主張郭施閃於98年3月11日參加往生互助會，並於112年9月18日往生，入會滿14年以上，林淑玫、郭嘉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原告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給付範例、新加入福利會新制法切結書、受益人債權讓與同意書為證(本院卷第191、235頁)，並有郭施閃給付互助金給付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3頁)，是原告上開之主張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給付範例給付原告427,922元，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不足275,692元等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適法性有疑慮，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得否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由？㈡被告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郭施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㈠原告得否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由？
　　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經查，原告提出系爭給付範例，主張被告應依照該範例給付往生互助金，惟依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所謂範例應係指依照製作該範例當下時空往生互助會會員人數、順延人數、給付比例等參數所試算出的往生互助金，以方便會員理解加入年數與發放標準，尚難由系爭給付範例即可得出往生互助會人數須要永遠保持在6,300人之解釋。況郭施閃締約主要目的為往生時可以領得往生互助金，依照社會客觀認知與當事人真意，此類互助會實際總人數定會因會員往生後人數有所增減，故原告主張被告依照系爭給付範例有義務將往生互助會總人數永遠維持在範例上之6,300人云云，尚難採信。又原告於說明系爭給付範例時，刻意忽略標題後方須扣掉順延人數一語，顯然刻意淡化計算公式中「會員人數」「順延人數」兩項重要參數屬於會因時變動的特性，可認係截取系爭給付範例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況系爭給付範例並未經被告社員大會通過、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是原告顯然誤解系爭給付範例作為舉例之意義及性質，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屬無據。
　㈡被告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郭施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變更章程應經總會之決議，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款、第52條第 2項規定即明。本件被告與互助會員間存有關於處理一定事務之契約，而就雙方關於此契約之權利、義務內容及履行，均按被告章程授權所定之系爭給付辦法加以規範，其性質固屬被告預先訂定之契約。惟查被告之性質為非營利之公益社團，被告為正式會員間彼此往生提供互助金服務，而會員之所以參與互助會，應係認同系爭章程所揭宗旨或理念，並兼及預慮會員個人身後事之處理並減輕遺族負擔之想法。且我國民間相類於被告性質之往生互助社團，所在多有，郭施閃決定與被告締約前並非僅能選擇與被告締約而毫無另行選擇締約對象之能力及機會，此類互助金的繳付行為，屬私法契約關係，締約前應詳閱契約書(系爭給付辦法)內與給付相關利義務事項，並審慎評估契約相關內容。又查，系爭給付辦法系依照被告章程第6條第3項制定，其變動並未涉及被告章程條文本身之變動，尚無須依照前開規定應經總會決議通過。此外，互助金給付公式及如何給付，屬於社團法人業務執行事項，董事會(理事會)尚非不能依照社團經營、社員人數增減之情形進行變動，並經社員代表大會通過，以使社團能永續運營，達到章程正式會員間彼此往生提供互助金服務之宗旨。況社團法人係人的組合，社員人數本來即可能因社員入社、退社及往生而有所增減，是原告主張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上之6,300人，洵非可採。而系爭給付辦法係112年8月15日第11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所通過、112年9月15日經第11屆第2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並於112年9月16日起實施新給付辦法。郭施閃係於同年9月18日往生，原告於同年9月25日始正式提出申請(見本院卷第183頁)，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辦法核算互助金給付郭施閃之全體受益人152,300元【計算式：「4,268(現有會員人數)×80元」×「給付比率(99%)」×(1-8%)〕-「1,983(順延人數)」×80元)】，為有理由，應屬有據，且被告已全額支付。從而，原告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再給付275,692元，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其餘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錢　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361號
原      告  郭奇峰  

訴訟代理人  郭財情  

被      告  臺中市大里老人會

法定代理人  楊順隆  
訴訟代理人  劉錫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訴外人郭施閃之孫子，郭施閃於民國98年
    3月11日參加被告附屬往生互助會(下稱往生互助會)，郭施
    閃於112年9月18日往生，依照被告給付範例(下稱系爭給付
    範例)，入會滿14年以上應該給付新臺幣(下同)427,922元，
    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不足275,692元，且依照民間互助
    會運作之原則，往生互助會總人數不得變動，順延人數應為
    延遲繳費人數，故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
    上之6,300人，被告應有義務維持往生互助會之總人數。又
    郭施閃之受益人有林淑玫、郭嘉智、原告，且林淑玫、郭嘉
    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給原告。爰依互助契約、系
    爭給付範例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
    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692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被告互助會會員郭施閃的孫子，原告主張
    被告112年9月15日第11屆第2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的往生給付辦法(下稱系爭給付辦法)適法性有疑慮，必須以
    112年9月15日前的給付辦法支付。原告提出系爭給付範例〈
    需扣掉順延人數〉的數字細節，原告故意隱藏「會員人數」
    「順延人數」兩項重要參數，系爭給付範例中「6,300」是
    會員人數，會員人數是依當時的實際會員人數填入，不是被
    告會員人數永遠是6,300人。原告無視系爭給付範例並非大
    里老人會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被告從未以籠統、說
    明不清的「給付範例」與會員溝通，被告係遵循往生互助金
    的計算公式給付，郭施閃互助金為152,300元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主張郭施閃於98年3月11日參加往生互
    助會，並於112年9月18日往生，入會滿14年以上，林淑玫、
    郭嘉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原告之事實，業據提出
    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給付範例、新加入福利會新制法切結書
    、受益人債權讓與同意書為證(本院卷第191、235頁)，並有
    郭施閃給付互助金給付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3頁)，
    是原告上開之主張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給付
    範例給付原告427,922元，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不足27
    5,692元等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適法性有疑慮，
    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得否依
    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由？㈡被告
    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郭施
    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㈠原告得否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
    由？
　　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
    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
    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
    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經查，原告提出系爭給付
    範例，主張被告應依照該範例給付往生互助金，惟依社會客
    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所謂範例應係指依照
    製作該範例當下時空往生互助會會員人數、順延人數、給付
    比例等參數所試算出的往生互助金，以方便會員理解加入年
    數與發放標準，尚難由系爭給付範例即可得出往生互助會人
    數須要永遠保持在6,300人之解釋。況郭施閃締約主要目的
    為往生時可以領得往生互助金，依照社會客觀認知與當事人
    真意，此類互助會實際總人數定會因會員往生後人數有所增
    減，故原告主張被告依照系爭給付範例有義務將往生互助會
    總人數永遠維持在範例上之6,300人云云，尚難採信。又原
    告於說明系爭給付範例時，刻意忽略標題後方須扣掉順延人
    數一語，顯然刻意淡化計算公式中「會員人數」「順延人數
    」兩項重要參數屬於會因時變動的特性，可認係截取系爭給
    付範例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況系爭給付範例並
    未經被告社員大會通過、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是原
    告顯然誤解系爭給付範例作為舉例之意義及性質，原告主張
    ，為無理由，應屬無據。
　㈡被告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付
    郭施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變更章程應經總會之決議
    ，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第2
    項第1款、第4款、第52條第 2項規定即明。本件被告與互助
    會員間存有關於處理一定事務之契約，而就雙方關於此契約
    之權利、義務內容及履行，均按被告章程授權所定之系爭給
    付辦法加以規範，其性質固屬被告預先訂定之契約。惟查被
    告之性質為非營利之公益社團，被告為正式會員間彼此往生
    提供互助金服務，而會員之所以參與互助會，應係認同系爭
    章程所揭宗旨或理念，並兼及預慮會員個人身後事之處理並
    減輕遺族負擔之想法。且我國民間相類於被告性質之往生互
    助社團，所在多有，郭施閃決定與被告締約前並非僅能選擇
    與被告締約而毫無另行選擇締約對象之能力及機會，此類互
    助金的繳付行為，屬私法契約關係，締約前應詳閱契約書(
    系爭給付辦法)內與給付相關利義務事項，並審慎評估契約
    相關內容。又查，系爭給付辦法系依照被告章程第6條第3項
    制定，其變動並未涉及被告章程條文本身之變動，尚無須依
    照前開規定應經總會決議通過。此外，互助金給付公式及如
    何給付，屬於社團法人業務執行事項，董事會(理事會)尚非
    不能依照社團經營、社員人數增減之情形進行變動，並經社
    員代表大會通過，以使社團能永續運營，達到章程正式會員
    間彼此往生提供互助金服務之宗旨。況社團法人係人的組合
    ，社員人數本來即可能因社員入社、退社及往生而有所增減
    ，是原告主張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上之
    6,300人，洵非可採。而系爭給付辦法係112年8月15日第11
    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所通過、112年9月15日經第11屆第2次臨
    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並於112年9月16日起實施新給付
    辦法。郭施閃係於同年9月18日往生，原告於同年9月25日始
    正式提出申請(見本院卷第183頁)，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辦
    法核算互助金給付郭施閃之全體受益人152,300元【計算式
    ：「4,268(現有會員人數)×80元」×「給付比率(99%)」×(1-
    8%)〕-「1,983(順延人數)」×80元)】，為有理由，應屬有據
    ，且被告已全額支付。從而，原告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
    再給付275,692元，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其
    餘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
    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錢　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1361號
原      告  郭奇峰  

訴訟代理人  郭財情  

被      告  臺中市大里老人會

法定代理人  楊順隆  
訴訟代理人  劉錫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訴外人郭施閃之孫子，郭施閃於民國98年3月11日參加被告附屬往生互助會(下稱往生互助會)，郭施閃於112年9月18日往生，依照被告給付範例(下稱系爭給付範例)，入會滿14年以上應該給付新臺幣(下同)427,922元，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不足275,692元，且依照民間互助會運作之原則，往生互助會總人數不得變動，順延人數應為延遲繳費人數，故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上之6,300人，被告應有義務維持往生互助會之總人數。又郭施閃之受益人有林淑玫、郭嘉智、原告，且林淑玫、郭嘉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給原告。爰依互助契約、系爭給付範例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692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被告互助會會員郭施閃的孫子，原告主張被告112年9月15日第11屆第2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的往生給付辦法(下稱系爭給付辦法)適法性有疑慮，必須以112年9月15日前的給付辦法支付。原告提出系爭給付範例〈需扣掉順延人數〉的數字細節，原告故意隱藏「會員人數」「順延人數」兩項重要參數，系爭給付範例中「6,300」是會員人數，會員人數是依當時的實際會員人數填入，不是被告會員人數永遠是6,300人。原告無視系爭給付範例並非大里老人會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被告從未以籠統、說明不清的「給付範例」與會員溝通，被告係遵循往生互助金的計算公式給付，郭施閃互助金為152,30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主張郭施閃於98年3月11日參加往生互助會，並於112年9月18日往生，入會滿14年以上，林淑玫、郭嘉智已將互助會受益人之權益讓與原告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給付範例、新加入福利會新制法切結書、受益人債權讓與同意書為證(本院卷第191、235頁)，並有郭施閃給付互助金給付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3頁)，是原告上開之主張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給付範例給付原告427,922元，被告僅支付152,300元，尚不足275,692元等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適法性有疑慮，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得否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由？㈡被告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郭施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㈠原告得否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給付老人互助金，有無理由？
　　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經查，原告提出系爭給付範例，主張被告應依照該範例給付往生互助金，惟依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所謂範例應係指依照製作該範例當下時空往生互助會會員人數、順延人數、給付比例等參數所試算出的往生互助金，以方便會員理解加入年數與發放標準，尚難由系爭給付範例即可得出往生互助會人數須要永遠保持在6,300人之解釋。況郭施閃締約主要目的為往生時可以領得往生互助金，依照社會客觀認知與當事人真意，此類互助會實際總人數定會因會員往生後人數有所增減，故原告主張被告依照系爭給付範例有義務將往生互助會總人數永遠維持在範例上之6,300人云云，尚難採信。又原告於說明系爭給付範例時，刻意忽略標題後方須扣掉順延人數一語，顯然刻意淡化計算公式中「會員人數」「順延人數」兩項重要參數屬於會因時變動的特性，可認係截取系爭給付範例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況系爭給付範例並未經被告社員大會通過、正式署名、發文、用印文件，是原告顯然誤解系爭給付範例作為舉例之意義及性質，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屬無據。
　㈡被告依112年9月15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系爭給付辦法給付郭施閃互助金，有無理由？
　　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變更章程應經總會之決議，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款、第52條第 2項規定即明。本件被告與互助會員間存有關於處理一定事務之契約，而就雙方關於此契約之權利、義務內容及履行，均按被告章程授權所定之系爭給付辦法加以規範，其性質固屬被告預先訂定之契約。惟查被告之性質為非營利之公益社團，被告為正式會員間彼此往生提供互助金服務，而會員之所以參與互助會，應係認同系爭章程所揭宗旨或理念，並兼及預慮會員個人身後事之處理並減輕遺族負擔之想法。且我國民間相類於被告性質之往生互助社團，所在多有，郭施閃決定與被告締約前並非僅能選擇與被告締約而毫無另行選擇締約對象之能力及機會，此類互助金的繳付行為，屬私法契約關係，締約前應詳閱契約書(系爭給付辦法)內與給付相關利義務事項，並審慎評估契約相關內容。又查，系爭給付辦法系依照被告章程第6條第3項制定，其變動並未涉及被告章程條文本身之變動，尚無須依照前開規定應經總會決議通過。此外，互助金給付公式及如何給付，屬於社團法人業務執行事項，董事會(理事會)尚非不能依照社團經營、社員人數增減之情形進行變動，並經社員代表大會通過，以使社團能永續運營，達到章程正式會員間彼此往生提供互助金服務之宗旨。況社團法人係人的組合，社員人數本來即可能因社員入社、退社及往生而有所增減，是原告主張互助會總人數應永遠維持在系爭給付範例上之6,300人，洵非可採。而系爭給付辦法係112年8月15日第11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所通過、112年9月15日經第11屆第2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並於112年9月16日起實施新給付辦法。郭施閃係於同年9月18日往生，原告於同年9月25日始正式提出申請(見本院卷第183頁)，故被告依照系爭給付辦法核算互助金給付郭施閃之全體受益人152,300元【計算式：「4,268(現有會員人數)×80元」×「給付比率(99%)」×(1-8%)〕-「1,983(順延人數)」×80元)】，為有理由，應屬有據，且被告已全額支付。從而，原告依系爭給付範例請求被告再給付275,692元，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5,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其餘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錢　燕



